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江苏省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
认定与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GoBack]江苏是全国养老机构较多的省份。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养老机构2260余家。随着我省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养老观念的转变更新，老年人入住机构接受专业化照料、护理服务的需求持续提升。2024年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面向全体老年人开放，由设区的市级政府制定支持办法，加强收费引导管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针对“江苏较早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系统研究应对不足”问题，明确提出“制定出台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认定支持政策”。今年，省政府将“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床位占全省养老机构床位比例达到12%”纳入2026年计划指标。根据赴各地调研情况看，以地方政府名义制定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支持办法的操作性不强，亟需省级层面完善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顶层设计，做好对下工作推进指导工作。
目前，全省已签约普惠养老机构234家，覆盖床位3万余张，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得到一定提升。但与广大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普惠养老服务需求相比，仍存在供给总量有缺口、供给质量有待提升、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革，扩大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担的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拟制定出台《江苏省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管理办法》共七章二十条，包括总则、认定申报条件、申报认定程序、服务收费、扶持政策、监督管理、附则七部分。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基本要求。总则明确了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内涵定义，明晰了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协同管理部门，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民政、发展改革、财政部门承担本地区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的申报、认定、监管、退出等职责，并落实相应支持政策。
（二）明确认定条件。第二章对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认定条件进行了明确，同时要求实施公建民营、委托运营的公办养老机构，以及纳入普惠养老城企联动项目支持范围的养老机构，视为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按要求履行申报程序和管理要求。明确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应优先面向本地区经济困难家庭中的失能（失智）、高龄、空巢独居、残疾等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提供住养服务。
（三）明确认定程序。第三章确定了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认定程序。设区市民政部门牵头，组织所辖县（市、区）民政部门，原则上每年开展不少于2次申报认定工作，包含申报、审核、定价、公示、签约、报备等程序。
（四）明确服务收费。提出普惠养老服务收费包括床位、基本护理服务价格，具体收费标准由养老机构备案地民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与养老机构以合同形式约定。普惠养老服务价格区间由设区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民政部门，综合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政策扶持投入、养老服务实际需求、消费者可承受能力、举办者合理利润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实行动态调整。
（五）明确扶持政策。提出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享受专项再贷款支持、运营补贴上浮、项目申报优先等政策。各地可细化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扶持政策，引导市场主体承担普惠养老社会责任。
（六）明确监管情形。明确了10项取消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认定的违规行为和自愿退出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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